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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社會的勞動力運用策略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名譽教授 成之約 博士

壹、前言

與許多中高所得與高所得國家一般，我國已

經邁入高齡社會，並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在「高

齡化」與「少子女化」等因素的影響下，政府甚至

個別企業都會面臨新生勞動力供給來源減少的困境

與壓力。一般而言，企業可以藉由跨國性投資、要

求政府開放移民或移工引進或自動化生產等方式來

因應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然而，不論是哪種因應方

式，基於「少子女化」幾乎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共同

的問題，再基於移民或移工不可能會無限制開放引

進的前提下，政府與企業似乎應該審慎思考是否應

該要「順勢操作」，也就是順應「高齡化」趨勢，

將「中高齡與其他潛在勞動力的開發與運用」列為

企業與政府因應對策的重點方向。 

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勞動參與率而言，我國

男性中高齡勞動力在50~54歲間就逐漸退出勞動市

場，形成一「早出」的現象。（見表1）導致男性中

高齡勞動力提早退出勞動市場的原因有許多，個人

意願、雇主意願或市場景氣等都可能是因素。無論

如何，男性中高齡勞動力的「早出」對我國因應人

口和勞動力高齡化都不是樂於見到的一個現象。因

此，如何能協助中高齡勞動力能續留職場，應該有

其重要和必要性。

表1　亞洲主要國家男性勞動力參與率（單位：%）：2023（注1）
項目別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日本 
總計 67.1 73.3 74.9 71.4 

15~19歲 10.5 6.3 16.3 19.1 
20~24歲 59.7 43.0 55.4 74.5 
25~29歲 93.8 75.6 86.4 94.0 
30~34歲 96.9 89.8 96.1 95.4 
35~39歲 97.2 92.5 97.1 96.1 
40~44歲 95.5 92.3 97.1 95.9 
45~49歲 94.3 92.6 96.7 95.7 
50~54歲 88.7 90.5 93.7 94.8 
55~59歲 75.1 87.1 88.2 93.9 
60~64歲 53.9 76.0 78.6 86.8 
65歲以上 14.2 48.2 41.0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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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勞動力供給上所產生的影響，本文重點將著重

於如何協助中高齡與女性勞動力續留職場有關政策

與策略的討論。

貳、協助勞動力續留職場有關策略

根據前述討論，為協助中高齡、高齡與女性勞動

力續留職場，我國尚可借鏡他國經驗者還包括下列各

項政策或措施： 

一、漸進式退休措施 

所謂「漸進式退休」（Phased retirement）係

指勞工於完全退休之前，以減少工時或調整職務的

方式，逐漸由全職工作轉為部份退休同時部分工作

的模式，故漸進式退休基本上可同時領取薪資以及

部分的年金，因此，這種制度又稱為部分年金制度

（Partial pension system, PPS）。廣義來說，若勞

工於完全退休並領取年金之後，選擇再度進入職場

就業者，亦歸屬於漸進式退休模式的範疇。瑞典於

1976年實施部分年金制度（Partial pension system, 

PPS），提供勞工從全職工作逐步轉變成完全退休者

的一種轉換方式。該制度在工時上有所規定，採取

部分年金的勞工，其每週工作時數至少需比之前尚

未領取部份年金時減少10個小時，但每週總工作時

數仍需達到17小時以上。（注3） 

除此之外，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

統計資料顯示，15歲以上的民間人口，女性人數是

多於男性。儘管如此，根據歷年勞動力參與率來分

析，歷年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一直是高於女性的勞

動力參與率，大約是高於十五個百分點之多。若進

一步來分析，在青年時期（15~24歲之間），男、

女性的勞動參與情況差異不大，約略存在著一個百

分點的差異。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男、女性的

勞動力參與率的差距也隨之擴大。在青壯年時期

（25~44歲之間），男、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呈現10

幾個百分點的差距；到了中高齡時期（45~64歲之

間），男、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呈現20幾個百分點

的差距；而到了高齡（65歲及以上）時期，由於我

國高齡的勞參率原本就不高，所以男、女性的勞動

力參與率的差距就相當有限。（注2）若中高齡與高

齡勞動力的開發與運用是我國因應少子化所衍生的

勞動力不足的重要策略之一，無疑地，女性勞動力

的開發與運用應該更是重中之重。 

儘管中高齡、高齡與女性勞動力的開發和運用

是有關政策的重點，綜觀近年來我國有關政策與立

法方向，由於我國的政策多著重於協助中高齡等勞

動力重返勞動市場，對於協助中高齡等勞動力續留

職場等相對著力甚少。據此，在因應高齡社會對於

表2　亞洲主要國家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單位：%）：2023（注1）
項目別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日本 
總計 51.8 55.6 62.6 54.8 

15~19歲 7.4 9.1 15.1 22.8 
20~24歲 58.4 53.4 56.5 76.6 
25~29歲 89.0 78.3 90.7 88.2 
30~34歲 88.1 73.4 90.8 82.6 
35~39歲 84.4 66.5 87.9 80.1 
40~44歲 79.3 66.0 84.6 82.1 
45~49歲 77.0 68.7 82.3 83.2 
50~54歲 66.3 70.3 75.5 80.7 
55~59歲 47.7 67.8 66.6 76.4 
60~64歲 28.1 55.2 55.2 65.3 
65歲以上 6.4 30.6 23.2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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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就業穩定措施：韓國經驗 

為加強工作和家庭的相容性，進而有助於人民

幸福和國家發展的良性循環，南韓性別平等與家庭

部（MOGEF）協同教育部，策略和財政部，衛生

福利部和就業和勞動部於2016年提出達成「人民幸

福」（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目標的配套政策

方案，包括：（注4）  

1. 加強對弱勢群體工作和家庭相容性的支持，使「工

作與家庭相容性」得以落實；透過公私協力監督機

制進行檢查，解決工作和家庭共存的盲點。 

2. 提供父親客製化資訊，例如「即將為人父親指導」

（Daddy-to-be Guide），以鼓勵父親參與育兒；並

透過育兒父親的會議活動，加強對於工作與家庭共

生的支持。 

3. 自2016年開始，提供小型企業彈性工時、在家工作

或電傳工作經費補助，每人20萬~30萬的補助，以

達到工作與家庭兼顧的目的。 

4. 提供誘因，鼓勵企業獲得友善家庭認證，並透過持

續地輔導與監督，協助企業提升友善家庭管理能

力。（獲得友善家庭認證企業家數的誘因包括優惠

貸款利率、額外的研發經費補助） 

5. 與經濟組織和相關部會合作推動「改善企業與組織

文化」方案，以落實「工作與家庭兼容性」的企業

文化。 

6. 鼓勵企業引進的優質彈性時間（Flextime）制度，

以減輕雙薪家庭的育兒負擔和避免產假後離職情況

的發生。 

根據以上的敘述可知，為提升女性勞動參與

率，韓國政府不僅著重於友善職場的推動，更重視

所謂「友善家庭」措施與方案的規劃與落實。同

時，除了建構家庭照顧的支持網絡外，「友善家

庭」的措施與方案更著力於家務的分擔，以期使男

性成為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助力而非阻力。 

三、工作分享模式：歐美國家經驗 

首先，若以中文來表示，job shar ing與work 

shar ing多被譯為「工作分享」，然而兩者所代表

的意涵卻不盡相同。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於2014年指出，job 

sharing與work sharing雖然都是將一份全職工作拆解

由兩位部分工時者來進行分擔，但兩者所代表的內

涵不同，差異主要在於施行的目的與動機。（注5） 

工作分享（job sharing）於實際運作上，是將

工作分享者間的工作量均勻或不均勻的進行拆分

（splitting）；工作分享常見的拆分方式有三：職責

重疊模式（twin model）、職責拆分模式（job split 

model）和混合模式（hybrid model）。（注6；注7） 

工作分享（job sharing）與部分時間工作（Part-

time work）雖同為彈性工作的一環，且工作分享多

被視為部分工時的特殊形態；但基於工作分享得替

勞資雙方帶來與部分時間工作不同的效益，於實務

上多將兩者進行區隔。（注8） 

對企業而言，工作分享帶來的效益主要包含：

人力運用的彈性、關鍵人才的保留、生產力與顧客

滿意度的提升、員工缺勤狀態的改善，和組織內部

知識與經驗的傳承等。從工作分享者的角度進行觀

察，工作分享不但能促進特殊族群就業、激發受僱

者的思考與成長，更能使受僱者享有工作與生活平

衡、獲取職涯發展等效益等。實務上，工作分享以

女性受僱者為主，（注9）且普遍應用於女性背負家

庭照顧責任的時期，（注10）因此被視為協助女性

穩定就業與續留職場的對策，進而提升女性升任管

理階層的機會。（注11） 

參、結論與建議

由於生育率下降和壽命延長，在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兩年之內，離開勞動

力市場的人數將超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這將

增加對國家老年年金和福利制度的壓力。（注12） 

根據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的研究

指出，在高齡化社會中，工作年齡人口的比率正在

下降，法定退休年齡以上人口的比率正在上升，因

專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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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所有可用的勞動力能力。年長員工是滿足這

項需求的重要來源，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經驗

豐富、知識淵博的員工。（注13）

在充分運用中高齡與高齡勞動力的前提上，

UNECE提出許許多具體建議與主張；其中，中高

齡就業促進政策尤其不能忽略女性需求的重要性。

UNECE認為，促進婦女的勞動參與是增強婦女經濟

保障和中高齡就業的關鍵措施。（注13） 

證諸他國經驗，我國在穩定中高齡、高齡與女

性勞動力就業部分，還可以補強之處包括下列策略

的規劃與推動： 

1. 漸進式退休措施的推動；不過，不損及勞工退休給

付保障是漸進式退休措施成敗的關鍵因素。 

2. 為因應高齡社會的影響，提升女性勞參率已經成為

許多國家重要的因應策略。韓國許多有關「友善家

庭」的措施與方案或許值得我國參採。 

3. 工作分享是眾多促進中高齡和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

策略之一，考量到工作分享對於留任中高齡與女性

勞動力所產生的效益，值得政府與企業努力推動。

然而，相較於歐洲各國與澳洲，我國並未有單獨針

對工作分享的勞動政策或法令，凸顯有關工作分享

的推廣與有關政策或法令的制定仍有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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